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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10月9日

（2023）浙0304民初2719号
温州市瓯海潘桥钰冰副食品店：本院受理原告恒安

（中国）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潘桥钰冰副食品
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271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720号
周贤山：本院受理原告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周贤山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2720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82民初7670号

南仁菊：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白象支行诉你与朱献斌、杨盼生、林秀
娥、林宣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82民初7670号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
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28日9
时0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82民初7997号

虞珠秀：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头支行诉你与富力、虞浙绿、陈金朋、刘
云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82民初7997号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文书上网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28日10时
00分在本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3903号
孙金良：本院受理童菲诉孙金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垫付款
2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高新法庭第三法庭由审判员吴斌独任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5288号
沈留青（330511195609186411）：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
沈留青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483民初528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876号
沈会兴：本院受理的原告邱杰与被告沈会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4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照1.28%计算自2021年4月1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
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12月20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5387号
余诗光：本院受理原告厉裕康诉被告余诗光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
称，2019年3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
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坐落上虞区丰惠镇人民路266号
205室房屋租赁给被告居住，期限暂定为一年，自2019年
3月11日至2020年3月10日，租赁费为每月600元，三个
月支付一次房屋租赁费用，水电费用按实计算缴纳。签
约后，被告将支付2400元（其中600元为押金），原告将房
屋交付被告。租期到期后，被告仍占用居住，并支付每月
600元的占用费用及水电费用，但自2022年6月起被告
未能缴纳水电费用，2022年7月起的占用费用也未能
支付，对此，原告通过中介向被告提出支付欠费，否则
收回房屋无果，截止2023年2月止，被告应支付水电费
用900元，截止2023年4月10日止，被告应用支付房屋
占用费用5400元，合计6300元，现经原告催讨，未果，
特起诉。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腾空位于上虞区丰
惠镇人民路266号205室房屋并返还给原告；2.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房屋占用费用5400元（2022年7月至
2023年4月10日共计9个月），水电费900元，合计6300
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的利息；3.判令被告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实际腾退返
还之日按每月600元计算占用费用和实际使用水电费
用；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该案依法独任审
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15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丰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080号
徐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周德亮、徐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3民初10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周德
亮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复息
3786.63元（已计算至2023年3月24日止，之后利息、复
息仍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二、被告徐燕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88元（已减
半），由被告周德亮承担，被告徐燕连带支付，限于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154号
张安琴：原告周祝兴与被告彭定明、张安琴及第三

人徐法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判决书，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判令：一、被告彭定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
原告周祝兴款项2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
2023年5月10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周祝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彭定明负担（已交纳）。请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780号
许朗聪：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名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与被告许朗聪抵押权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178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原告武义名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对被告许朗聪名下车牌号为浙G5VOW3机动车的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就（2022）浙0723诉前调
确303号确认的债权109600元范围为限享有优先受偿
权。案件受理费249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142元，由
被告许朗聪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160号
洪育峰、余利群、浦江县兰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洪育峰、余利群、浦江县兰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洪育峰、余利群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27244.8元并支付利息87639.44元
(利息按合同约定暂算至2023年6月27日，此后利息仍按
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浦江县兰
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
2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088号
陈予产、汪连英：本院受理原告朱雪花与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代偿款58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738元(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算至
2023年8月9日，2023年8月10日起至代偿款付清之日止
的资金占用利息另行计算)；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张永钦担任审判员独
任审理，定于2023年12月1日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
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073号
王建龙：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峰飞建材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
41566元）、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2364号
浙江坤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冠

艺金属护栏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恒盛商贸城开发有限公
司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作出（2023）浙
0802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浙江恒盛商贸城开发
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并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请求二
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求，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2136号
汪林华：本院受理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824民初2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156号
鲍荣辉：本院受理原告杨健与被告鲍荣辉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1004民初315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杨健货款562773
元，并赔偿以货款562773元为基数自2023年6月6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
9556元，依法减半收取计4778元，由被告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277号
方利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方利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
初32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方利华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11002.8元
及截至2023年2月7日的利息3200.55元、违约金
1066.85元，并支付自2023年2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以月利率
2%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8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742元，由被告方利
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102破2号
本院依据朱月翠的申请于2023年4月27日裁定受

理丽水市农丰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3年6月29日指定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为丽水市农
丰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丽水市农丰竹木制品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1月13日前向管理人

（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
梦想城B座七楼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3000；联系人：1、应相业，联系电话：15857832844；2、
吕雨时，联系电话：1585788272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丽水市农丰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2日9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
庭召开丽水市农丰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自份证件，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近日，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洪合派出所深

入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反恐防暴安全教育演

练。

通讯员 沈逸青

安全演练

连日来，杭州上城区湖滨司法所联合湖滨街道，开展

法治宣传，提供志愿服务，推进法护营商活动。

湖滨晴雨公益组织招募1029名志愿者，在延安路与

平海路十字路口手拉手组成“人墙”，护航游客市民安全通

行。小长假期间，湖滨商圈总引导40.7万人次，劝导不文

明人群2027人、整理共享单车627辆、开展交通安全法宣

传1020人次，提供外语志愿服务397人次。通讯员 郁磊

通讯员 姜昊斌

本报讯 “感谢各位检察官提供公正高效的服务！”

近日，衢州衢江区检察院杜泽检察室收到一封来自杜泽

镇某村村委、村党支部送来的一封感谢信与一面锦旗。

2022 年 12 月，杜泽镇某村村民林某某将沙子堆放

在其与邻居余某某之间的弄堂口，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并

相互拉扯推搡，致林某某摔倒在地受伤。经鉴定，林某

某伤势达轻伤一级。今年 3 月，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

余某某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在调查时发现，弄堂口就处在双方存在

土地权属争议的地块上，邻里矛盾积累十余年，始终未

能妥善解决，最终引发了刑事案件。

承办检察官多次入户开展调解。初期，双方各执己

见态度十分强硬，后由杜泽检察室牵头联合乡镇调解

员、村基层组织干部、派出所民警等多方力量，成立了专

门的调解小组，综合分析整理出一套方案，不仅解决了

弄堂口堆沙问题，同时也为邻里双方多年未决的土地矛

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得到双方子女的认同。最终，在

各方努力下，双方签署刑事民事和解协议。

握手言和解心结

通讯员 张莎莎

本报讯 “你们冷静一点，民警马上过来处置！”近

日，台州路桥区桐屿街道一小区建筑工地，两名工人由口

角之争发展到打架斗殴，正在巡逻的网格员王海灿闻讯

赶到现场。了解矛盾症结后，王海灿与社区民警管敏宇

将双方带到工地会议室面对面调解，经过半个小时的沟

通，双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桐屿派出所积极探索工地网格员队伍建设，

变“单打独斗”为“团队作战”，以 21 个施工工地为轴心，

由18名工地网格员“围点画圆”，助力形成“同心圆”式共

治共享格局。

这支队伍发挥了信息掌握全和先期处置快的优势，

强化了派出所对施工单位、人员的动态服务管理，从源头

防止了相关刑事、治安案件及安全事故的发生。自成立

以来，已参与化解矛盾纠纷187起，工地内的纠纷警情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8%。

画好工地同心圆

通讯员 潘岳军

本报讯 近日，温岭市公安局太平派出所组织召开

全体民辅警会议，通过集体谈心谈话，要求大家增强责任

意识、担当意识，树立清廉新标杆。

今年以来，该所以争创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为载

体，坚持党建引廉、机制筑廉、文化育廉，始终把政治忠诚作

为清廉建设第一要求，引领全体民辅警坚定信仰信念、铸牢

忠诚警魂。积极推行“主题党日”每月上新，开展警示教育，为

清廉建设提供坚强思想基础。抓实队伍风险管理“一本账”，

从大处着眼、从易处着点、从实处着力，每日开展值班领导监

督检查，每周组织队伍风险排查，每月召开队伍状况分析会，

筑牢安全防线。注重家风文化培育，开辟阵地打造警员“第

二家庭”，开展廉政家访，密切联系警属，筑牢廉洁防线。

打造清廉新标杆

护航出行


